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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业态的不断发展，搞策

划、拍段子、直播带货成为互联网和新

媒体领域中非常活跃的存在。博主有粉丝，运

营公司有策略，双方合作共赢，如果双方合作期间

意见不合，甚至矛盾频发，引起关于账号的“争夺战”，

那么账号的归属到底该何去何从？

前不久，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传媒

公司与网红博主解除合作协议、账号权益归属纠纷案。该

案判决认定网络账号作为一种虚拟财产，具有人身属性和

财产属性，在确定账号归属时，除考虑账号的注册、使用、

管理和收益等情况外，应尊重合同约定，权衡账号的财

产属性和人身属性，秉持诚实信用、物尽其用、公平

原则。判决具有典型性和引领性，为促进互联

网直播行业健康发展提供了司法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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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某是一名美食博主，以第一视角拍
摄美食制作视频，在短视频平台拥有 15
万粉丝。

为 扩 大 发 展 ，进 一 步 专 业 化 运 营 ，
2022 年 9 月，葛某作为乙方与甲方某传媒
公司签订《电子商务运营合作协议合同》，
约定双方合作运营抖音平台电子商务销
售渠道的运营推广。协议中双方约定：

“乙方将其抖音平台账号 uid：186***交予
甲方运营，合作期间甲方建设并运营面向
最终消费者的抖音平台带货直播间，甲方
为乙方提供直播间建设、直播间运营、广
告推广、编辑上架、客户服务、收款结算等
运营服务。”“乙方负责产品拍摄、图片美

工等，乙方账号自合同签订之日起归双方
共同所有，所有权双方各占 50%。”“甲方
分配 65%带货佣金，乙方分配 35%带货佣
金，甲乙双方任何一方单方面终止本协
议，造成本合同约定的合作无法继续，视
作根本违约，违约方视为自动放弃账号所
有权。”

双方合作运营的成本投入及利润分
配模式为：公司预先垫付投流成本，葛某
每月提现上月结算佣金后与公司结算并
按合同约定进行分配。然而，协议签订以
后，双方经过近半年的经营运行，效果并
不理想，没有达到预期，甚至还产生了诸
多矛盾。

在双方合作运营涉案短视频账号的
半年内，账号粉丝和带货收益都有所下
降，因此双方多次产生意见分歧，甚至账
号一度停止运行。

后双方经过沟通协商，葛某认为，与
传媒公司合作之前发布一个短视频，点
赞量最高达 10.8 万，最差的点赞量也维
持在几千至几万之间。但与传媒公司签
订合作协议后，由传媒公司发布的第一
个合作视频流量出现断崖式下跌，点赞
量仅为 275。之后视频点赞量一直持续
下 跌 ，最 低 时 视 频 点 赞 量 仅 为 个 位 数 。
同时，传媒公司又存在混剪他人视频的
行为，降低平台对账号的流量推送权重，
导致涉案账号短视频流量及点赞数量断
崖式下跌。同时，传媒公司原来专门运
营葛某账号的刘某也离职了，传媒公司
没有及时招聘新的运营人员，导致葛某
账号出现无人运营的停滞状态，账号收
入持续减少。葛某觉得传媒公司缺乏合
作能力，没有履行合作协议中的运营服
务内容，想要解除合约。

传媒公司则认为，视频点赞量减少是
因为账号发布视频中包含卖货“软广”并

挂有“小黄车”，该类视频与娱乐视频推广
人群不同，抖音平台对其给予流量亦不相
同，所以点赞量存在下滑情况；并且视频
点赞量与视频内容、粉丝喜好等密切相
关，存在波动性与不确定性，账号中的美
食视频内容由葛某自行制作脚本并进行
拍摄，其制作视频情况与点赞量亦有密切
关联。同时，在视频剪辑过程中虽存在混
剪行为，但其混剪内容并未超过 30%，符
合抖音平台规则，且含有混剪的视频点赞
量较高，双方也一直将该视频作为账号置
顶视频予以推送，葛某对混剪的事实明知
并接受。此外，公司运营葛某账号的工作
人员刘某虽然离职，但公司并非仅有刘某
一个运营人员，在刘某离职后，公司员工
张某仍继续为葛某账号提供运营服务，公
司也仍然持续为葛某账号投流，并不能因
为某段时间短期收入减少而否定公司的
合作能力。传媒公司认为其已经履行了
合作协议中的运营服务承诺，混剪行为也
没有损害葛某权益，不同意解除合约。

双方经过多次协商无果后，葛某单方
解除与传媒公司合作协议，并将涉案账号
带走与他人合作。

业绩下滑

葛某将账号带走后，双方合作陷入僵
局。传媒公司诉至法院要求葛某返还账号。

传媒公司诉求葛某单方面终止合作构
成违约，依照合同约定，账号应归属传媒公
司。葛某认为账号系其实名注册设立并运
营聚拢了人气，根据互联网实名制相关规
则，不能予以转移，应归自己所有。一审判
决确认双方合同解除，葛某向某传媒公司
返还账号，葛某不服提起上诉。

本案二审由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理。该院认为，传媒公司提供的直播服务
符合合同约定和平台规则，且相关行为属
于葛某已知事实，并未损害葛某及账号形
象，故葛某据以主张解除合同的事由不符
合法定解除权的条件。葛某无正当理由
单方解除合同，并更改账号密码不再与公
司继续合作，构成违约。但因双方合作已
陷入僵局、双方无法继续履行，且庭审中
传媒公司亦同意解除合同，法院认定双方
合同解除。

关于葛某擅自解除合同后的违约责
任 承 担 方 式 ，即 涉 案 账 号 归 属 的 确 定 。
法院认为，具有大量粉丝的短视频账号
权属纠纷，本质上是账号所代表的市场
经济价值的归属之争。在确定短视频账
号归属时，除考虑短视频账号名义上的
注册人外，还应考虑账号注册、使用、管

理和收益等实际情况，在尊重双方当事
人合同约定的基础上，权衡账号的财产
属性和人身属性，秉持诚实信用原则、物
尽其用原则和公平原则等，合理确定账
号的归属。本案中，一方面，从合同约定
看，葛某与传媒公司对于账号归属作出
明确约定，即“违约方视为自动放弃账号
所有权”，该约定系账号双方真实意思表
示，且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
定，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遵守。葛
某主张上述约定属于格式条款，但格式
条款是当事人为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
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
且 双 方 对 该 条 的 约 定 并 未 排 除 葛 某 权
利，双方权利义务对等。该条款不符合
格 式 条 款 的 构 成 要 件 ，法 院 不 予 支 持 。
另一方面，从账号人身属性看，涉案账号
并未形成以葛某为主的个人独特标识，
且账号产生的经济价值与传媒公司后期
投流、推广等运营服务密不可分，传媒公
司 的 运 营 和 投 资 增 加 了 账 号 的 市 场 价
值。因此，涉案权属转移并不会贬损账
号的经济价值，故法院依据双方合同约
定判决账号归属于传媒公司。葛某应向
传媒公司返还账号，具体包括：交付账号
密码并协助传媒公司对账号中绑定、认
证的身份信息进行变更。

抽丝剥茧 法院最终明确账号归属

在依托网络主播与传媒机构营销手
段而快速发展的网络平台经济模式中，网
络账号作为粉丝流量变现的重要载体，其
商业价值和经济价值日益凸显，网络账号
也成为主播与传媒机构发生纠纷时的“兵
家必争之地”。

本案主审法官、宿迁中院副院长周辉
表示，网络账号作为兼具财产属性与人身
属性的虚拟财产，应当受到法律保护。网
络账号作为自然人或法人在网络平台二
级域名虚拟空间开设的虚拟账号，其所有
权属于网络平台提供者，在账号归属方
面，网络主播与传媒机构争夺的是使用
权。网络账号使用权的移转，一方面应当
尊重当事人约定，另一方面，应当根据账
号注册、使用、管理和收益等实际情况，全
面合理确定账号的归属。

当账号人身属性明显强于经济属性，
账号的影响力是基于主播个人对特定群
体的影响力所形成，即离开主播将使该账
号经济价值丧失或大幅减损的时候，根据
绿色原则和物尽其用的理念，账号权属不
宜与主播分离，主播承担责任的方式不宜
是转移权属，而宜以赔偿经济损失作为替
代。但是，当账号具有明显的经济属性特
征，权属变更不会导致其经济价值丧失或
严重贬损时，因其人身属性不强可以依法
判决转移。

具体到本案中，葛某与传媒公司之间
系合作关系，合作事项是共同运营账号，
合作目的是增强账号变现能力，因而账号
归属是决定双方权利义务的关键因素。

关于账号归属约定的效力问题：短视
频账号属于虚拟财产，当事人可以自由处
分。用户在服务商的相关平台注册并使
用账号并不直接与服务商共同享有该账
号的所有权，而仅享有相关使用权益。本
案中，传媒公司与葛某虽在合作协议中对

于 一 方 违 约 后 的 账 号 归 属 问 题 作 出 了
明 确 规 定 ，即“ 违 约 方 视 为 自 动 放 弃 账
号 所 有 权 ”，但 该 条 中“ 所 有 权 ”实 际 指
向 的 是 作 为 用 户 在 平 台 上 正 常 使 用 该
账号的权利。

葛某和传媒公司作为专业从事短视
频制作、运营的主体，对“违约方视为自动
放弃账号所有权”约定的内涵和后果是明
知的，故可以认定双方对于账号归属约定
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该约定内容并不
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
定合法有效。

关于账号的人身属性问题：短视频账
号兼具财产属性与人身属性。人身属性
是指主播基于对账号个性化使用而形成
的粉丝流量，即粉丝流量与主播本人之间
具有人身依附性。

短视频账号作为直播带货、视频推
广等新型零售模式的媒介，其账号内的
粉丝数量与粉丝粘性决定了账号经济价
值的高低。因此，当账号与主播之间人
身依附性较强时，强行变更账号归属，不
仅会降低粉丝对账号的认同度，新的运
营者也很难进行直播带货、销售商品等，
导致账号经济价值贬损，违反物尽其用
和绿色原则。

本案中，涉案视频发布内容与美食制
作相关，视频中并无葛某本人出现，故账
号未形成以葛某为主的独特标识。粉丝
对于账号的喜爱，更多是基于视频内容而
非主播个人，故可以认定账号与主播之间
并未形成较强的人身依附性。

综上，鉴于葛某单方解除合同构成违
约，且涉案账号财产属性强于人身属性，
涉案账号权属转移并不会贬损其经济价
值，故依据双方约定判决账号使用权归传
媒公司。

据《人民法院报》

网络账号使用权归属应考量其属性

合作双方渐生嫌隙

扩大规模 网红博主与传媒公司合作

？？


